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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例：

浉河一号业主集体要求解雇物业公司

8

月

27

日上午， 浉河一号小区数十位业主联名到市信访接待大厅上

访，状告该小区物业公司“七宗罪”：收取维修基金不开发票；乱收费，拒开

发票；电梯安全问题严重，不能及时修理；对提出异议的业主进行打击报

复，如人身威胁、堵塞水管、剪断电线、损坏名誉、诬告等；卫生脏乱差，垃圾

长期不清理，同时在小区内四处树立广告牌及电子显示屏，疯狂敛财；偷盗

事件频发，小区安全无保障；对待业主态度恶劣，多次吵骂、围攻业主。 在列

出物业“七宗罪”的同时，业主们集体要求解雇该小区现在的物业公司———

信阳丰园物业公司。

面对业主们的指责和要求，信阳丰园物业公司是否会撤出对浉河一号

的管理呢？ “解雇物业公司是需要一定程序的，不是几个业主说了算的。 ”丰

园物业公司一位自称即将离任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。 而另一

位自称丰园物业公司现在的法人代表李经理则对记者说：“针对业主们给

物业公司提出的一些问题， 我们希望上级主管部门能够对此进行调查，如

果我们存在问题，那么我们会负责任。 ”李经理的言外之意是如果调查发现

物业公司不存在问题，那么物业公司也就不会轻易被业主解雇。

房管部门：

解雇物业公司操作难度大

从浉河一号小区的实例来看 ，解雇物业公司并不是很随意的事 ，就

如丰园物业公司那位自称即将离任的负责人所说 ，需要一定的程序 。

那么这个程序到底是怎样的呢 ？ 对此，记者采访了市浉河区房管局物业

管理科。

“业主可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改进服务，物业服

务企业拒绝改进的， 业主可根据合同约定追究物业服务企业的违约责任，

严重的可通过业主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。 ”浉河区房管局物业科一

位邱姓负责人告诉记者，“但是，这个需要全体业主共同决定，这在实际操

作中有很大的难度。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召开业主大

会，如果会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，那么该小区就可以解雇物业公

司。 ”

现状：

我市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

不足百分之三十

虽然小区内成立业主委员会能够给业主带来权力的保证，能够解决很

多业主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但是就目前来看，我市成立业主委员的小区

却很少。 “在我们这备案的极少。 ”市房产管理中心物业科的李科长告诉记

者。 “浉河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大概有

30%

。 ”浉河区房管局物业科的

邱姓负责人告诉记者，“这

30%

中间，有很多还是常年不换届的。 所以，有规

范的业主委员会的小区不足

30%

。 ”

据邱姓负责人介绍，他们也希望每个小区都能够成立业主委员会。 但

是，实际生活中，很多居民都对此并不热心。 “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很

复杂的工作，平时看似很支持，但是一旦走到这个烦琐的程序时，很多人就

会因为工作和时间上的原因而变得懒得过问。 ”

此外，在我市从事物业管理十余年的吴先生告诉记者，有些业主委员

会的负责人并不真心为业主办事，而是为了一己私利。 “我在信阳市负责了

十几个小区的物业管理，在这些小区内已经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可是有些业

主委员会的主任并不真心实意为业主们办事，而是借助业主委员会谋求私

利。 他们常以为业主出头为由向业主索要好处，或者对物业公司进行敲诈

勒索，久而久之，业主们也就对业主委员会存在的真正意义失去了信心，业

主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。 ”吴先生说，“能够让业主委员会真正成为业主

的传声筒、权力的保护机构，不仅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推行，还需要业主自

身素质的提高。 ”

物业服务不到位 业主诉求换“管家”

业主解雇不称职“管家”遇尴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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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小区就像是一个大家庭， 而物业就是这个大家庭的

管家，在日常生活中要负责这个大家庭的卫生、安保等各方面

的琐事。 如果管家在日常生活中疏于管理，导致大家庭的各项

工作都不能正常运转，那么管家被解雇，甚至是被追责是显而

易见的。 可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作为一个小区管家的物业公司，

能轻易就被业主解雇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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浉河一号业主给记者提供的小区脏乱差的图片

业主委员会的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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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市房产管理中心物业科李主任给记者提供的业

主大会议事规则显示，业主委员会除依法履行职责外，

同时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拟订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方案。

（二）拟订业主委员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、决算

方案，报业主大会决定。

（三） 拟订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修改方

案，报业主大会决定。

（四）拟订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

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的方案 ， 报业主大会决

定。

（五）拟订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有部分和共用设

施设备的使用、收益方案，报业主大会决定。

（六）拟订专项维修资金筹集、使用、续筹方案，报

业主大会决定。

（七）拟订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方案，

报业主大会决定。

（八）对违反管理规约的行为进行处理。

业委会成立的条件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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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房产管理中心物业科的李主任告诉记者， 业主

委员会虽然是一个小区内业主成立的机构， 但是其成

立的条件和流程却很复杂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：新建

物业在竣工（分期竣工）后，已交付使用的物业建筑面

积达到

50%

，或已交付使用的物业建筑面积达到

30%

不足

50%

，但使用已超过

1

年的，应成立业主大会，并

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 原有住宅区房改售房率超过

30%

的，应成立业主大会，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

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流程是：

1.

由一个物业管理

区域

5

个以上业主向所在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

书面申请，也可委托建设单位（公房出售单位）或物业

管理企业书面申请成立业主大会。 所在区物业管理行

政主管部门审查该物业 ，管理符合成立业主大会的

条件后 ， 指导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 。 筹备组由业

主代表 、建设单位 （公房出售单位）或物业管理企业

代表组成。 必要时，可邀请所在地街道办事处、派出所

等派代表列席。 筹备组成员情况必须在物业管理区域

公示一周。

2.

筹备组负责起草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及业主公

约，并将拟定的文稿公示一周，广泛征求业主意见。 筹

备组负责审核业主资格， 并将业主资格确认结果通告

全体业主。筹备组负责审查业主委员会候选人资格。业

主委员会候选人可采取自荐、筹备组商议的方式产生。

筹备组确认其资格后公示一周，广泛听取业主意见。业

主认为有必要补充推选候选人的， 可由

10

个以上的

业主联名提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； 候选人名单应当在

业主大会召开前至少

7

天提交筹备组并由其公示一

周。

3.

筹备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两个月内，在所在地

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， 组织

业主召开业主大会会议 （提前

15

天将会议通知及有

关材料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），审议通过

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及业主公约， 选举产生首届业主委

员会委员。

4.

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，

3

日内召

开首次业主委员会会议， 推选产生业主委员会主任

1

人，副主任

1

人

~2

人。

5.

首次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，全体委员名单必

须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一周， 并自选举产生之日起

30

日内报物业所在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业

主委员会自所在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备案之

日起正式履行职责。


